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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齊、繳交之資料

出國前

對方學校錄取通知書 (是否申請宿舍)

簽證&機票

保險(意外+醫療)

雲科大校內書函

兵役資訊表

出國出境申請表

因公出國搭乘外國籍航空申請表

外交部出國登錄

雲科大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
(註冊組下載)

抵達後

抵達外國通知單

回國後

心得報告

返抵本國通知書

回國銷假

學分抵免／辦理離校

相關表格載點:
國際處網站>國際交換學習及雙聯學制>表格下載



對方學校錄取通知書 雲科大校內書函



兵役資訊表

男生才需要填!
填妥後請至國際園地用印
+Letter of Acceptance影本
+校內書函影本
+護照基本資料清楚之內頁影本
繳至教官室

機票出入境實際日期
(入境時間以抵達台灣那天為主)
例：1/29搭機，1/30落地到台灣



因公出國搭乘外國籍航空申請表出國出境申請表

學海飛颺/惜珠 OR
王秋雄赴德日獎助金OR
雲科大出國交流補助…等

學生自跑

國際處完成流程



雲科大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

延畢相關問題、規定可洽教務處
註冊組



外交部出國登錄

外交部網站：http://www.mofa.gov.tw



E-mail寄送即可

抵達外國通知單



返抵本國通知單
至國際處填寫

出國心得報告
返國後一個月內交至國際處

回國後

回國銷假
回國一個月內，連同心得
報告、返抵本國通知單一
同繳交，領取出境申請表
方能銷假。
銷假日期填實際出入境日
期。

學分抵免
請務必與系上、教務處確認抵免事宜!!!!



學分抵免

學分轉換原則：
(一)學期授課滿18 小時採計1 學分。
(二)1 學分=ECTS 2 學分（歐洲學分互認體
系）。
(三)1 學分=CATS 4 學分（英國學分累計及
轉換制度）。
(四)1 學分=4 學分（澳洲）。
(五)本校學分與美制、日制、陸制之學分可
等同換算。
(六)不屬於以上學制之學分轉換，由各所、
系、學位學程依學術專業認定。
*以上參考教務處>教務章則>14.辦理學生抵
免學分要點

可以用國外兩門課抵台灣的一門課，不能用
一門國外的課抵兩門台灣的課。
若ECTS學分為5僅能抵台灣2學分的課，不
能抵3學分的課。

交換期間教務系統上身份註記為交換生，
不得選課。
交換回國後非畢業生僅能參加第二次預選
(約2/1、8/1之後)。

拿對方學校的課程大綱給要抵修的課程的
授課老師詢問能不能抵修，回來開學後拿
交換期間成績單(需國際處核章)和學分抵
免單到教務處辦理抵免。
抵免後即能達畢業門檻者，務必在領畢業
證書期限(2月或8月)前至註冊組辦妥抵免，
否則得多延一學期才能畢業!校行事曆上的
抵免辦理期限不適用於交換生!
例:110-2出國交換，欲在110-2結束回國
後畢業，請務必於111/8/31前辦好抵免。
否則要到111-1結束才能畢業。



1.尚未回國或者因為隔離無法到校，
建議先找代理人到註冊組代辦抵
免。
2.尚無法取得國外研修成績以辦理
抵免，則須多延畢一學期。

8月或2月

畢業證書
領證截止日

2月或9月

教務處表定抵
免截止

(交換生不適用!)

2~8月、
9~2月

交換期間
取得國外研修
成績單、回國、

辦抵免



學海飛颺/惜珠

100%

配合款

出國前一週

返國一個月

抵達後30天

1.行政契約一式三份

2.已開票之電子機票影本

3.機票購票證明或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

4.護照影本

5.簽證影本

6.對方學校之入學許可影本

7.存摺封面影本 (在學校有建過金融帳戶資訊就不用交)

8.獎助費收據乙紙

1.登機證存根

2.硏修學校之學生證影本或校方註冊文件之影本

3.硏修學校之學費繳費收據（需學費者方需繳交）

4.護照之入出境證章頁影本

5.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抵達外國通單

1.去程與回程登機證存根

2.硏修學校之學生證影本或研修學校開立之交換證明

3.本校學費繳費收據

4.硏修學校之學費繳費收據（需學費者方需繳交）

5.修讀學分之成績等證明

（可先提供修讀課程暨學分表及簽名）

6.護照之入出境證章頁影本

7.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選送學生出國研修返抵本國通知單

8.獎助費收據乙紙

9.詳細赴國外研習報告書紙本2份及電子檔1份



親簽

交換學校校名

半年或一年

獲補助金額

下一年的10/31
(109年度是特例狀況，請填111年)

109或110

111

洽承辦人詢問



如果是刷卡付款就需要有付款總額和卡號

電子機票:需包含機票行

程(含轉機資訊)、姓名



購票證明:

刷卡付款-繳交對帳單、刷卡通知、出帳證明都可以 旅行社代訂機票-繳交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電子或紙本都可以)



獲補助金額數字
大寫

交換期間，
例:2022/3~2023/1

親簽

165,300(獲補助金額數字)

拾
陸 伍 參 零 零



王秋雄

80%

20%

出國前一週

返國一個月

抵達後30天

(1) 已開票之電子機票影本

(2) 機票購票證明或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

(3) 契約一式三份

(4) 護照影本

(5) 簽證影本

(6) 對方學校之入學許可影本

(7) 存摺封面影本(在學校有建過金融帳戶資訊就不用交)

(8) 獎助費領據乙紙

(1)修習課程表

（如：Learning Agreement，需對方承辦人員簽章）

(2)硏習學校之學生證影本或校方之註冊文件影本

(3)學費繳費收據正本（如有）

(1)登機證存根

(2)護照之入出境證章影本

(3)學期成績單

(4)研究成果報告

（僅進行研究者繳交，並須有對方學校老師簽章）

(5)心得報告

（文字內容需至少 5 頁，不含照片之頁數）



交換學校校名

半年或一年

獲補助金額

親簽

110-2



獲補助金額
80%大寫
(四捨五入)

交換期間，
例:2022/3~2022/8

親簽

132,240(獲補助金額80%數字小寫，四捨五入)

拾
參 貳 貳 肆 零



加入交換生FB社團

-重要公告會發布在社團。

因應特殊疾病應配合之事項

因疫情嚴重導致必須中斷交換回台

-與國際處保持聯絡告知自身規劃。

-若對方學校有提供遠距課程，可與對方學校承辦人確認是否同意回

台後繼續透過遠距課程完成交換、取得成績單。

-告知國際處回程航班(提供電子機票)。

-自外國出境、入境台灣隨時報備。

在外隨時小心防疫、回報健康狀況

-確實做好防疫工作，身體若有異狀也請聯繫國際處尋求協助。

-國際處將不定期發訊息關心在外交換生身體狀況，煩請協助回覆。



完成申請

(已取得入學通知書)

決定是否啟程

訂機票、辦簽證…依照正常

流程準備出國。

繳交“交換切結書”正本。

是

否

延期交換?
否

放棄交換。

繳交“交換生選送放棄聲明書”

正本。

是

110-2出國交換



是

否
按照學校時程規定，完成110-2
學期選課。
於110-2期間重新配合姊妹校申
請111-1交換。

應屆畢業生

至教務處註冊組完成延畢申請、

110-2學期選課。

於110-2期間重新配合姊
妹校申請111-1交換。

繳交“延期交換切結書”正本。

注意!
延期交換至多以三次為限。
無論自願(因疫情嚴重而自願延期)或
非自願(對方臨時取消招收)皆計入。



延畢、延期交換相關Q&A

身為應屆畢業生，需延期至111-1啟程交換，110-2怎麼辦?
辦理延畢，延畢期間填110-2~完成交換的時間。
需注意延長修業年限至多2年，亦即最多到大六，否則學校
將勒令退學。碩士至多到碩四。

身為應屆畢業生，110-2延畢後要做什麼?

110-2期間需要選校內課程以保留在學身分。

若辦理休學，屆時將無法配合姊妹校要求提出在學證明。

若對方學校有提供遠距課程，能否在台完成交換期間之學業?

若對方學校許可，且能夠取得成績單，即可配合對方學校規定在台完成交換。

然而沒有實際出國，將無法受領獎助學金。

若交換一學年(110-2~111-1)，能否110-2在台上遠距課、111-1啟程至姊妹校上實體課?

若對方學校許可，且能夠取得成績單，即可配合對方學校規定完成交換。

獎學金僅補助實際出國的一學期。若有此況，請主動告知國際處。



獎助金處理辦法

受領109學海飛颺/惜珠

-原需於110/10/31前啟程出國。但

經教育部許可，特例改成

111/10/31前啟程出國。

-2022秋季前的交換基本上都能符

合受領資格。

受領110-2王秋雄榮譽博士補

助赴德日獎學金

-若延期至111-1啟程交換，需放棄

110-2，重新申請111-1補助。

受領其他獎助，交換期間因疫

情中斷

-視要點、行政契約規定處理

受領110學海飛颺/惜珠

-需於111/10/31前啟程出國。

-2022秋季前的交換基本上都能符

合受領資格。



Q&A
國際事務處 羅鈺涵
Tel: 05-534-2601 Ext. 2393      
E-mail: luoyh@yuntech.edu.tw
http://tdx.yuntech.edu.tw


